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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局(分局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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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杵《省法院、省栓察院、省公安斤印友 <美 子亦理拒不執行

ナ1決 、裁定fll事条件的指早意兄>的通知》(害 高法〔2017〕 36号 )

装友分休イ11,清 汰真遵照執行。

2017詢■5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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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法 院

各高法 〔2017〕 36号

山奈省高級人民法院
山奈省人民栓察院
山 奈 省 公 安 庁

印友 《美子亦理拒不執行判決、
裁定刑事案件的指尋意見》的通知

各市中鉄人民法院、済南鉄路近輸中須法院、青島海事法院,各

市人民栓察院、済南鉄路近輸栓察分院,各市公安局、省公安斤

各宣属/Ak安局、済南鉄路公安局:

現格山末省高象人民法院、山末省人民栓察院、山末省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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斤作出的《美子か理拒不執行非1決、裁定刑事業件的指早意見(武

行 )》 印友体イ11,清決真遵照仇行.仇行中選Fll的 情汎和同題,及

叶扱告山末省高鉄人民法院、山末省人民栓察院、山末省公安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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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奈省高級人民法院
山奈省人民橙察院
山

1奈
省 公 安 庁

美子亦理拒不執行判決、
裁定刑事案件的指早意見 (減行 )

力依法、仝面打書拒不仇行非1央、裁定的迪法犯罪行力,規

疱相美仇法、司法工作,依据 《中学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、 《中学

人民共和国刑事訴淡法》、全国人大常委会 《美子刑法第二百一

十二条的解朴》和最高人民法院 《美子申理拒不仇行半1央、裁定

刑事条件適用法律若千同題的解粋》等規定,錯合我省工作共膵,

制資女口下指早意見。

第一条 人民法院、人民栓察院和公安机美在亦理拒不仇行

ナ1央、裁定犯罪条件辻程中,泣 当芦格按照法律規定各司其駅、

加張協作、密切配合。

第二条 本意見規定的人民法院的非1決、裁定,足指:

(一 )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仇行内容井己友生法律数カ

的井1決、裁定;

(二 )人民法院力依法仇行支付今、生妓的凋解ギ、仲裁裁

決、/Ak江債叔文ギ等所作的裁定。

第二条 有下列情形え一的,泣決定力属千 “有能力仇行面

拒不仇行,情市芦重的"情形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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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被仇行人聰蔵、特移、故意段損財声或者元僕特性財

声、以明呈不合理的低介特性財産,致使夕1決、裁定元法執行的;

(二 )担保人或者被仇行人隠蔵、輸移、故意毀板或者結■

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財声,致使芽1決、裁定元法仇行的;

(三 )lll助仇行又券人接到人民法院協助仇行通知ギ后,拒

不lll助 仇行,致使非1決、裁定元法仇行的;

(四 )被机行人、担保人、lll助 机行文券人々国家机美工作

人員通渫,矛1月 国家机美工作人員的取枚妨害執行,致使非1央、

裁定元法仇行的;

(五 )負有仇行又券的人,具有拒亀報告或者虚候報告財庁

情九、逹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費及有美消費今等拒不仇行行力,

姪釆取調款或者拘留等張制措施后併拒不仇行的;

(六 )負有机行又券的人,佛造、毀天有美被仇行人履行能

力的重要江据,以暴力、威跡、賄共方法阻止他人作江或者指使、

賄異、跡迪他人作佛ill,妨碍人民法院査明被仇行人財声情況,

致使非1決、裁定元法仇行的;

(七 )久有執行又外的人,拒不交付法律文ギ指定交付的財

物、票江或者拒不辻出房屋、追出土地,致使非1決、裁定元法仇

イ子的;

(八 )久有執行又券的人,々他人串通,ミ辻虚候訴松、虚

骰仲裁、虚候和解等方式妨害執行,致使非1決、裁定元法仇行的;

(九 )久有仇行又券的人,以暴力、威跡方法阻碍仇行人員

邊入仇行現場或者栗A哄嗣、沖書仇行現場っ致使机行工作元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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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行的;

(十 )負有仇行文券的人,対机行人員逃行侮辱、国攻、わ

押、殴打,致使仇行工作元法逃行的;

(十一)負有仇行文券的人,毀損、捨李仇行条件材料、仇

行公券キ輌和其他机行器械、仇行人員服装以及仇行/Ak券江件 ,

致使仇行工作元法逃行的;

(十二)久 有仇行又券的人,拒不仇行法院非1央、裁定,致

使債枚人遭受重大損失的。

第四条 拒不仇行非1央、裁定刑事条件一般由仇行法院所在

地的基晨/Ak安机美、人民栓察院、人民法院管格。被提象仇行、

指定仇行、委托机行的仇行条件中渉嫌拒不仇行非1央、裁定刑事

条件的,由受提象仇行、指定仇行、委托執行的法院所在地的基

晨公安机美、人民栓察院、人民法院管格。

由仇行地的基展公安机美、人民栓察院、人民法院管轄更カ

近宜的,可以由仇行地的基晨公安机美、人民栓察院、人民法院

管轄。

第五条 人民法院、人民栓察院、公安机美在亦理拒不仇行

ヂ1央、裁定刑事条件叶皮当注意相美江据的牧集、戦別、固定利

保存。

第六条 牧集江明被告人主体信息的江据材料,包括:

(一 )被告人力自然人的,皮 当牧集江明被告人身分信 `息 的

声籍資料。

(二 )被告人力単位的,皮 当吹集咳単位的工商登泥資料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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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亥単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的身分信息、取券等材料。

第七条 牧集ijE明 被告人負有仇行又券或休助執行又券的

江据材料,包括:

(一 )被告人力被仇行人、担保人的,庄当牧集由被告人承

担履行文券的生妓裁非1文ギ(包括一、二申或再申非1決ギ、裁定ギ,

訴前保全裁定ギ,訴松保全裁定牟,先予執行裁定お,追加、交

更被仇行人裁定ギ等)及人民法院力了執行生技裁非1文ギ面作出

的仇行 il■知ギ等法律文ギ。

(二 )被告人力lll助 執行又券人的,庄 当牧集作力跡助仇行

依据的相美生戒裁非1文ギ、人民法院作出的l・I助仇行通知ギ及II

明lll助 え弁人皮当承担l・I助執行又外的其他江据材料。

(三 )対千仇行支付今、生妓的調解ギ、仲裁裁決、/Ak江債

枚文牟的条件,泣 当牧集支付今、生妓的調解ギ、仲裁裁央、/Ak

江債枚文牟以及人民法院力仇行支付今、生数的濶解ギ、仲裁裁

央、公II債枚文ギ而作出的裁定ギ等.

上述材料中的ギ江泣当ll■集原件,女口碗実元法取得原件的,

牧集副本或夏印件。副本或隻印件上須注明原件所在地及牧集人 ,

井加蓋原件所在単位和牧集人員的単位印章。

第八条 牧集江明被告人有履行能力的江据材料,包括:

(一 )江明被机行人、担保人欄有清僕芽1決、裁定碗定債枚

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財声的有美江据材料;或者能修以自己的行カ

或者委托他人在非1決、裁定碗定期同完成非1決、裁定碗定泣履行

的行力文券的江据材料.包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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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仇行法院力調査被執行人、担保人財声情況面出具的捜査

今及相美宅永;

2.机行法院査封、わ押、凍錯/it仇行人、担保人財庁而出具

的裁定ギ、lJl助 執行通知ギ及査封公告,査封、■押、赤錯物品

清単等;

3.執行法院査洵被執行人、担保人存款、股枚等的通知ギ及

口仇:

4.机行法院査洵被執行人、担保人名下不勁庁、キ輌的登泥

情況泥永;

5.根据《中学人民共和国民事訴法法》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規

定,被机行人向机行法院提交的財庁情況扱告;

6。 仇行法院対被仇行人釆取限制高消費、信用冬戒措施的相

美法律文ギ;

7.公安机美依法偵査荻取的被机行人、担保人有履行能力的

相美文件、IIE吉 等;

8.其他能修江明被仇行人、担保人具有履行能力的江人江吉、

文件、査洵泥景等.

(二 )近明属子lll助 仇行え券人的工作駅責、立券苑曰或者

lrt助 仇行又券人持有、控制井1決 、裁定指定交付的財声、財声枚

II或 者共他物品的II据材料。包括:相 美工商登泥材料、相美机

杓出具的江明文件,財声被査封、わ押、赤錆或委托保管的相美

文ギ,其他相美宅永、登泥文件、査洵泥永等。

第九条 牧集江明被告人拒不履行非1央、裁定或妨害執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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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据材料,包括:

(一 )江明被仇行人聰蔵、輪移、故意板毀財声或者元僕特

■財声、以明呈不合理的低介特性財声的江据材料或担保人聰蔵、

結移、故意損毀或者着■已向執行法院提供担保的財庁的江据材

料,包括相美的宅乗、iI人江吉、侵行存款査洵泥永、担保函、

特性合同、交易泥永、財声辻声登泥等;

(二 )II明協助執行又券人接到仇行法院協助机行ill知 ギ后 ,

拒不跡助机行的江据,包括相美lll助 机行通知ギ、送速回江、調

査宅永、江人IIE吉及江明l・I助執行文券人拒不llb助仇行的共他
‐
iI

据材料;

(三 )江明被仇行人、担保人、跡助机行文券人与国家机美

工作人員邁渫,利用国家机美工作人員的釈叔妨害仇行的江据材

料,包括江明国家机美工作人員釈枚疱目的江据材料;江明被執行

人、担保人、協助仇行文券人々国家机美工作人員通渫的iI据材

料;江明国家机美工作人員利用駅弁便不1妨害机行的江据材料;

(四 )近明被仇行人因妨害机行或因拒亀報告、虚侵報告財

庁状汎、逹反仇行法院限制高消費及有美消費今等已被仇行法院

釆取民事強制措施的江据材料,包括仇行法院出具的蜀款決定や、

拘留決定や、拘借票及共他江明被執行人因妨害執行被采取民事

強制措施的江明材料等;

(五 )IIE明被告人以暴力、威跡、栗A等方式阻碍机行或者

対抗行人員逃行侮辱、日攻、わ押、殴打或者毀板、拾李仇行条

件材料、執行/Ak券牟輌和其他仇行器械、執行人員服装以及仇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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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券江件的江据材料,包括現場照片、永音永像、江人江言、基

定扱告等;

(六 )江明被告人拒不交付法律文ギ指定交付的財物、票江

或者拒不辻出房屋、追出土地的延据材料,包括江明被告人占有

財物、票江的江据,在房屋、土地上工作、生活、活功的江据材

料等;

(七 )江明被告人与他人串il■ ,Iit辻虚仮訴淡、虚候仲裁、

虚仮和解等方式妨害仇行的江据材料,包括虚候訴松、仲裁、わ

解的非1決ギ、裁定ギ、仲裁裁央ギ、わ解lll洪 ,庭常宅永,相美

江人的ijE言 ,履行虚侵非1決、裁定、仲裁裁央、わ解Irt洪的II明

材料等;

(八 )江明被告人佛造、毀天有美被仇行人履行能力的II据

的江据材料或者以暴力、威跡、賄共方法阻止他人作江或者指使、

賄共、跡迫他人作佛江,妨碍仇行法院査明被仇行人財声情汎的

江据材料,包括調査宅永、江人江吉、交易泥永、基定報告等;

(九 )江明被告人拒不仇行法院非1決、裁定,致使債枚人道

受重大損失的江据材料,包括相美的宅永、法律文ギ等;

(十 )其他江明被告人拒不履行非1央、裁定或妨害机行的江

据材料。

第十条 仇行法院在仇行芽1決 、裁定辻程中,友現久有机行

え券的人渉嫌拒不仇行非1央、裁定犯罪的,泣 当制作条件移送函

及机行情況扱告,井杵己姪掌握的江明犯罪事実的相美材料等一

井移送有管格枚的公安机美立案偵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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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対執行法院移送或者申清執行人自行扱案的渉

嫌拒不執行非1決、裁定罪的刑事条件,公安机美均皮当接受,制

作受案登泥表,井当日F出 具回机。申清仇行人自行撒案的,公安

机美可il■知仇行法院提供相美iIE据)執行法院鹿当提供。

第十二条 対抗行法院移送的渉嫌拒不仇行非1央、裁定罪的

条件,公安机美汰力需要仇行法院ネト充材料的,皮当Ii■知執行法

院ネト充材料,机行法院泣及叶移送ネト充材料;公安机美不予立案

或者立案后撤鋼条件的,庄 当函告仇行法院井悦明理由。机行法

院決力公安机美皮当立案偵査面不立案偵査的,可以建洪人民栓

察院予以監督。

対申清執行人自行扱条的条件,公安机美汰力不符合立案条

件的,鹿 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ギ,井在三日以内送lit申 清執行人。

申清机行人対不予立案決定不服的,可以在llA至1不予立案適舛ギ

后七日以内向作出決定的公安机美申清隻洪;公安机美皮当在牧

到申清后二十日内作出決定井ギ面告nII申清机行人。案情重大、

隻余的,錘負責人批准,可以延長,但足延長叶限不得超辻二十

日,井ギ面告知申清仇行人。

人民栓察院決力公安机美対庄当立案偵査的条件面不立案

偵査的,或者申清仇行人汰力公安机美対鹿当立案偵査的条件而

不立案偵査,向人民栓察院提出的,人民栓察院皮当要求/AR安机

美現明不立案的理由。/AR安机美鹿当在牧至1通知ギ后七日以内,

対不立案的情況、依据和理由作出ギ面現明,回隻人民栓察院.

人民栓察院汰力/Ak安机美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,鹿 当II■知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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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美立案,公安机美皮当在牧至1通知ギ后十五日以内立案。

第十二条 公安机美立案后泣依照 《中学人民共和国刑事訴

松法》和 《公安机美亦理刑事条件程序規定》的有美規定,升晨

偵査工作.対抗行法院移送或申清執行人提交的材料中不符合《中

学人民共和国刑事訴漆法》規定的江据形式的,泣 当逃行若化,

包括汎同犯罪嫌疑人、重新調査、核実相美江据等。需要人民法

院配合的,執行法院皮当釈板配合/Ak安机美調査取江。

升符合拒不仇行非1央、裁定罪立案后犯罪嫌疑人在地的,公

安机美接照内部迫逃程序亦理。

第十四条 人民栓察院対千/Ak安机美提清批准iII捕 的拒不

仇行非1決、裁定犯罪案件,皮 当在《中学人民共和国刑事訴淡法》

規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逮捕的決定;対予公安机美偵査冬錯后移

送常査起訴的拒不仇行非1決、裁定犯罪条件,符合起訴条件的,

人民栓察院皮当在 《中準人民共和国刑事訴松法》規定的期限内

提起公訴。

人民栓察院決定不起訴的,皮 当杵不起訴決定牟送速公安机

美及申清仇行人;公安机美決力不起訴的決定有借候的叶候,可

以要求隻袂。女口果意見不被接受,可 以向上一級人民栓察院提清

隻核;申靖仇行人対不起訴決定不服的,可 以白牧到決定ギ后七

日以内向上一致人民栓察院申訴,清求提起/AR訴。

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対千人民栓察院提起公訴的渉嫌拒不

仇行非1決、裁定罪条件泣当及叶辻行常理井作出非1決。

第十六条 以暴力、威肪等方法妨害或者抗拒執行的,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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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美接到扱警后,皮 当立口F出警,依法丈置.

第十七条 在亦理拒不仇行井1央、裁定犯罪条件辻程中,皮

当根据条件的具体情汎,正碗区分平均ヨト罪的界限,袂真貫物“寛

芦相済"的刑事政策。

対千已姿立案偵査的案件,犯罪嫌疑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仇

行文券的,硫有悔改表現且未造成共セ芦重后果,或者仇行法院

出具よ軽炎蜀的意見建洪,姿常査符合撤硝条件条件的,/AR安机

美可以依法撤硝条件.

在†査起訴辻程中,犯罪嫌疑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仇行文券

的,碗有悔改表現且未造成共セ芦重后呆的,栓察机美可以作出

不起訴的決定,或者向人民法院建洪対被告人よ寛炎罰。

在一申宣告井1央前,被告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執行え券的,

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八完交罰。対千拒不執行支付磨界費、扶赤費、

枕育費、枕拉金、医庁費用、労功扱酬等非1央、裁定的,可以酌

情及重赴蜀。

第十八条 本意見白下友え日起拭行。

山末省高級人民法院亦/Ak室 秘ギ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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